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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

与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往来及对外违规担保等情况的 

专项说明 

 

江苏证监局： 

根据中国证监会证监发[2003]56号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

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

“56 号文”）和江苏证监局的要求，就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的情况及对

外担保等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2012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情况： 

（一）审计程序 

1、向管理当局索取关于关联交易的声明书； 

2、检查被审计单位与关联公司发生的债权债务是否真实并

函证或对账； 

3、验明与关联方资金往来余额是否已在会计报表附注中充

分披露。 

（二）公司与大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情况 

经查，2012年度未发现公司与大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之间存在

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的情况。 

（三）公司与控股、参股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情况 

经查，2012年度公司与控股、参股子公司之间存在非经营性

资金往来的情况： 

2012 年公司向全资子公司江南水务市政工程江阴有限公司

借入资金 8,000 万元，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,余额为 1.75 亿

元。 



 


